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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2010 年 4 月 15 日关于《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公报》

全文的信函 
 

 

 

总干事收到美利坚合众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2010 年 4 月 15 日的信函，其

中附有 2010 年 4 月 13 日发表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公报》全文。 

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团的请求，谨此分发该信函及其附件，以通告全体成

员国。 

 

 

 原子用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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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 

 

2010 年 4 月 15 日 

维也纳国际中心 

A-2822 室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天野之弥先生 

 

尊敬的天野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团谨请将随附的 4 月 13 日发表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公

报》全文作为《情况通报》分发。如您所知，本次峰会是奥巴马总统面对核恐怖主义

对国际安全构成的紧迫而严峻的挑战采取的一次关键行动。47 个国家签署了这项联合

公报并与奥巴马总统共同呼吁在今后四年内确保所有这种易受攻击的核材料的安全。

美国还对本次峰会的许多与会者对确保核材料安全采取的切实步骤和做出的具体承诺

表示欢迎，并鼓励所有国家也这样做。 

我想提请成员国注意“公报”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保安方面开展的重要工作的

重视，以及我们对确保原子能机构继续有能力和资源在其授权范围开展核保安活动的

共同承诺。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谨启 

 

 大使 

 格林·戴维斯 [签名] 

 

附件：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公报 

 

 



 

 

核安全峰会 

（华盛顿·2010 年） 

 

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公报 

 
核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安全最具挑战性的威胁之一，强有力的核保安措施是防

止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及其他未经授权的行为者获取核材料的最有效手段。 

除了在核裁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之外，我们在
核保安方面也有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齐聚华盛顿哥伦比
亚特区，承诺加强核保安和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这方面的成功需要负责任地
采取国家行动以及开展持续和有效的国际合作。 

我们在为加强核保安而共同努力之时，欢迎奥巴马总统呼吁在今后四年内确
保所有易受攻击的核材料的保安，并与他共同发出这一呼吁。 

因此，我们： 

1. 重申各国根据各自的国际义务，对以下方面负有根本责任：维护各自控制的

所有核材料包括核武器中使用的核材料以及核设施的有效安全；防止非国家

行为者获取恶意使用此类材料所需的信息或技术；以及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国

家核保安立法和监管框架的重要性； 

2. 呼吁各国作为国际社会整体为促进核保安而共同努力，并在必要时寻求和提

供援助； 

3. 确认高浓铀和分离钚需要采取特别防范措施，同意在适当情况下推动采取措

施加强这些材料的安全和衡算以及集中存放；在技术和经济可行的情况下，

鼓励将使用高浓铀的反应堆转换为使用低浓铀，并最大程度减少对高浓铀的

使用； 

4. 致力于全面履行所有现行核保安承诺，并根据各自国内法、政策和程序努力

加入那些尚未加入的承诺； 

5. 支持将经修订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

约》等国际核保安文书的目标作为全球核保安体系的实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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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申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国际核保安框架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努力确保该

机构继续拥有所需的适当组织架构、资源和技术知识，以根据其《规约》、相

关大会决议和“核保安计划”，在其授权范围内开展核保安活动； 

7. 确认联合国的作用和贡献，以及“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和八国集团倡

导的“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计划”在各自授权和成员

国范围内的贡献； 

8. 认识到有必要通过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和培训加强核保安能力建

设，以及在双边、地区和多边层面开展合作促进核保安文化；以及强调优化

国际合作和协调援助的重要性； 

9. 确认各国有必要就有效防止和应对核非法贩运事件开展合作；同意根据各国

法律和程序，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在核侦查、法证分析、执法和新技术开

发等相关领域分享信息和技术知识； 

10. 确认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核工业界在核保安方面的持续作用，并将与核工业

界共同努力，确保将实物保护、材料衡算以及保安文化置于必要的优先地

位； 

11. 支持实施强有力的核保安实践，同时这些实践不应侵害各国为和平目的发展

和利用核能和核技术的权利，并将促进核保安领域的国际合作； 

12. 确认有助于核材料安全的措施对于放射性物质保安具有价值，并鼓励为确保

此类材料的安全作出努力。 

维护有效的核保安需要各国在国际合作的协助下并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持续
的国家努力。我们将通过与所有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促进加强全球核安全。 

为此，我们发表“峰会工作计划”以指导各国和国际行动，包括通过在相关
国际论坛和组织框架内的合作而采取的行动。我们将于 2012 年在大韩民国举行
下一届核安全峰会。 

 

2010 年 4 月 13 日 




